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26号

申请人：孙xx
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复议请求：
1.撤销焦山市场监管光管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
2.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决定。
申请人称：

本次复议的针对是举报程序--申请人于2025年1月20日通过挂号信的方式向被申请人提出投诉举报案外人朱xx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违法行为，要求处理投诉和查处商家违法行为。使用的为邮政快递，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22日签收。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 经核查，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立案:

（一）有证据初步证明存在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二）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应当给予行政处罚；（三）属于本部门管辖；（四）在给予行政处罚的法定期限内。

决定立案的，应当填写立案审批表，由办案机构负责人指定两名以上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办案人员负责调查处理。

第二十三条 办案人员应当依法收集证据。证据包括：

（一）书证；（二）物证；（三）视听资料；（四）电子数据；（五）证人证言；（六）当事人的陈述；（七）鉴定意见；（八）勘验笔录、现场笔录。

申请人孙xx认为，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一条 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食品出厂检验记录制度，查验出厂食品的检验合格证和安全状况，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检验合格证号、销售日期以及购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因此被申请人说：经核查，我局决定不予立案。未向本人调取相关证据材料，未告知不予立案的法律依据，故被申请人不予立案属于失职渎职！包庇商家！

综上，请山阳区人民政府依据《行政复议法》相关规定，对复议内容的合法性及合理性进行审查，严格履行一个行政部门依法执行的义务。

被申请人称：

答复人已履行法定职责，尽到了调查取证的责任。答复人于 2025年1月22日收到被答复人投诉举报xx便利店涉嫌过期食品的行为，执法人员经过现场检查未发现同批次过期食品，并且调取了被投诉者的营业执照、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表、检测报告等，因此，答复人已经尽到了调查取证的责任，认为被投诉人系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答复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22日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焦作市山阳区xx便利店涉嫌经营“桃李爱豆的面包”超过保质期。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22日依法对该便利店进行现场核查，未发现申请人举报的同批次超过保质期食品。并且被申请人调取了被投诉者的营业执照、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表、检测报告等。被申请人认为已经尽到了调查取证的责任，且被投诉人系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被申请人于2025年2月13日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并送达申请人。

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营业执照、检验报告、情况说明、不予立案告知书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付款记录、记录视频，被投诉人的情况说明，申请人2025年1月13日购买的“桃李爱豆的面包”确为焦作市山阳区xx便利店所售卖，该“桃李爱豆的面包”标注保质期至20250109，申请人购买时已超过保质期。被申请人2025年1月22日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后，于2025年1月22日依法对该便利店进行现场核查时，未发现申请人举报的同批次超过保质期食品，并且调取了被投诉者的营业执照、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表、检测报告等。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的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第5项，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免罚条件为：1. 初次违法；2. 不包括餐饮环节；3. 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4. 违法货值金额不超过 500 元；5. 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6. 立即自行改正或责令改正期间已改正，焦作市山阳区xx便利店的行为属于首违不罚违法行为类型，不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应当立案的情形，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不予立案的情形。
故被申请人于2025年2月13日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适用依据正确，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决定。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4月16日


